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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2000.10.31【发布部门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（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 第一条 为

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，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

济组织或者个人（以下简称外国合作者）按照平等互利的原

则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（以下简称

中国合作者）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（以下

简称合作企业），特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

企业，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，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投资或

者合作条件、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、风险和亏损的分担、经

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。 合作企

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，依法取得中国法人

资格。 第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合作企业和中外合作者的合法权

益。 合作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、法规，不得损害中国的

社会公共利益。 国家有关机关依法对合作企业实行监督。 第

四条 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或者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

业。 第五条 申请设立合作企业，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

议、合同、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



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（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）审

查批准。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

定批准或者不批准。 第六条 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，

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

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合作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，为

该企业的成立日期。 合作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天内向

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。 第七条 中外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协

商同意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，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

批准；变更内容涉及法定工商登记项目、税务登记项目的，

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、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第

八条 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可以是现金、实

物、土地使用权、工业产权、非专利技术和其他财产权利。 

第九条 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

同的约定，如期履行缴足投资、提供合作条件的义务。逾期

不履行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限期履行；限期届满仍未履

行的，由审查批准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

定处理。 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，由中国注

册会计师或者有关机构验证并出具证明。 第十条 中外合作者

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、义务

的，必须经他方同意，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。 第十一条 合

作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作企业合同、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

。合作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受干涉。 第十二条 合作企业

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，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

章程的规定，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。中外合作者的一方

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、联合管理机构的主任的，由他方担任

副董事长、副主任。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



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。总经理

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负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